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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雷闽娟 马穆青

民事检察，“民”字当头。
多项办案核心指标位居全

国前列；多个可复制经验在全国
性会议上作交流；为最高人民检
察院制发“五号检察建议”提
供福建实践样本；为某民营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 4500 余万元；5
年为 3000 余名农民工维权，追索
薪金 7000 余万元……

这是福建省检察院第六检
察部（下称“第六检察部”）做强
民事检察交出的答卷。

“以民为本，办好民事检察
监督案，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
群众有更实的司法获得感，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第六检
察部主任曾传红说，这是民事检
察官的职责所在，也是他和同事
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专项监督，打出查防虚
假诉讼“组合拳”

“虚假诉讼扰乱司法秩序，
损害司法公信，人民群众深受其
害，必须重拳出击。”曾传红说，
针对近年来虚假诉讼时有发生
的情况，第六检察部以专项监督
活动带动全盘，指导全省检察机
关民事检察部门将虚假诉讼监
督作为做强新时代民事检察工
作的重要抓手，与审判机关、公
安机关等部门协作配合，加大办
案力度，着力打防并举，推动诉
源治理，剔除这一侵入法治肌体
的“毒瘤”。

武平县检察院发现福建省
首起劳动仲裁员参与的虚假劳
动仲裁线索后，第六检察部介入
指 导 ，全 面 监 督 ，深 挖 细 查 ，最
终，相关仲裁员及当事人被追究
刑事责任。案件办结后，该部举
一反三，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监
督活动，防范虚假诉讼向仲裁领
域蔓延，并向省主管部门发出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书，通过督促主
管部门完善监管措施，从源头上
减少和遏制虚假劳动仲裁增量。

惩防并举，推动全省层面的
系统治理，武平这起劳动仲裁执
行虚假诉讼监督案于 2019 年入
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

指导性案例，并作为民事诉讼和
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典型
案例，写入了最高检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所作的专项报告中。而
福建省检察院结合此案的办理
情况向省相关主管部门发出的
检 察 建 议 ，也 被 最 高 检 写 进 了

“民事检察参与社会治理典型案
例”中。

为深入推进虚假诉讼领域
深层次违法行为监督专项活动，
第六检察部促成本院联合福建
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会签《关
于防范和查办虚假诉讼的若干
意见》，完善虚假诉讼监督协作
配合机制；加大虚假诉讼监督力
度，深入基层督导，通过交办、督
办、参办等一体化工作机制，不
断加大虚假诉讼的监督力度。

2022 年，福建省检察机关民
事检察部门持续开展“深化虚假
诉讼监督 助力社会诚信建设”
专项活动，积极参与推进扫黑除
恶常态化工作，深入排查、监督
涉黑恶案件背后的虚假诉讼监
督线索，助力“打财断血”。第六
检察部指导泉州、安溪等地深入
排查“套路贷”涉黑案件中虚增
债权、职业放贷等扰乱金融秩序
的虚假诉讼监督线索，成功办理
了吴某章虚假诉讼监督系列案
82 件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监 督
成效。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福
建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共
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 711 件，为
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2.14 亿余
元，移送犯罪嫌疑人 106 人。所
撰 写 、办 理 的 虚 假 仲 裁 专 题 报
告、典型案例受到最高检关注，
相关情况分析为最高检制发“五
号检察建议”所吸纳，为“两高两
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
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提供
了实践样本。

能动履职，当好民营企
业的“老娘舅”

厦门某集团分公司负责人
牛某向肖某个人借款，却通过私
刻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方式，将
个人债务转为企业债务，以分公
司名义与肖某签订借款合同及
欠款确认书，导致法院判决某集

团公司、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第六检察部对该起生效判

决错误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展
调查核实后，提请最高检抗诉。
2021 年 2 月，最高法经再审采纳
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定该
案的实际借款人应为牛某，某集
团 公 司 、分 公 司 不 承 担 还 款 责
任，判决撤销原生效判决，驳回
了肖某对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
求，为案涉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 4500 余万元。该案后来被评
为福建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
营经济发展典型案例。

福建省民营经济发达，第六
检察部以民为本，做实省院制定
的服务民营经济创新创业创造

“16 条意见”，加强对涉企债务纠
纷、股权争议等案件的监督，充
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作用，为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行稳致远提供
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针对民事执行案件评查监
督中发现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被
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问题，福建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
发出规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类
案检察建议，得到福建省法院系
统的全面采纳，保障了相关人员
正常生活的民事权利，优化了法
治化营商环境，助力福建省社会
信用管理成效指数跃居全国第
一，相关经验做法被写入 2022 年
最高检工作报告。

贯彻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第
六检察部办案注重“三个效果”
相统一，妥善办理福州软件园区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系列案，细心
引导多家申请监督企业与物业
公司达成和解，促进了企业的运
营与发展。因办案效果突出，该
案于 2020 年入选最高检第二十
一批指导性案例。在加强依法
监督的同时，第六检察部建立与
工商联的沟通联络机制，加强与
工商联和企业的互动，积极组织
开展“检察官送民法典进企业”
活动，深入了解企业家的司法诉
求，把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
举措落到实处。

司法为民，着力解决群
众的“烦心事”

按照最高检的部署要求，第

六检察部连续 5 年组织开展“根
治欠薪”专项监督活动，共计帮
助 3000 余 名 农 民 工 追 索 欠 薪
7000 余万元。

连城县 67 名纺织行业农民
工的劳动报酬被拖欠，多方协调
无 果 ，检 察 机 关 介 入 后 开 展 护

“薪”行动，让工人们又看到了希
望。在福建省检察院的指导下，
办案检察官积极协调职能部门、
法律援助中心一起开展释法说
理工作，并督促纺织公司在员工
提起诉讼前积极筹集资金，向 13
名有和解意愿的工人结清工资 9
万余元；对于其余的 54 名工人，
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方式，促进
欠薪问题彻底解决。最终，在获
得其他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同意
后，法院调整了执行分配方案，
为农民工们预留了份额，有效保
障 了 这 些 农 民 工 的 合 法 权 益 。
一个月后，农民工们拿到了 35 万
余元劳动报酬。这起历经数年
的农民工欠薪事件，仅用时一个
多月就得到了妥善处理。该案
后被最高检评为了支持起诉典
型案例。

为使疑难复杂案件得到公
正高效的办理，第六检察部积极
开展公开听证，并专门制定民事
检察案件听证指南，让案件当事
人和相关部门代表直接参与进
来，以公开促公正，力争办一件、
成一件、影响一片。由福清市检
察院办理的最高检民事和解典
型案例之一、何某房屋拆迁安置
合同纠纷检察和解案便是通过
公开听证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
一个缩影。该案的矛盾纠纷二
十 余 年 未 了 ，法 律 关 系 盘 根 错
节，第六检察部指导福清市检察
院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部
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就焦点问
题解读政策，最终使双方当事人
消 弭 了 分 歧 、自 愿 达 成 了 和 解
协议。

进入检察环节的民事案件
大多已经历了多个法律程序，为
让老百姓减少讼累、在司法办案
中有更多获得感，第六检察部坚
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审
查后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的案件，努力做好释法说理和息
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权威、有
效化解矛盾；对决定依法提出监

督意见的案件，加大释法说理力
度 ，提 升 监 督 刚 性 。 2022 年 11
月，由第六检察部办理的南安某
建筑公司申请监督案的民事抗
诉书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优秀
说理检察法律文书”。

多措并举，让办案队伍
“强起来”

“在省院集中调训的一个月
时间里，我们参与讨论、办理了
多种类型的案件，既更新了工作
理念，也提升了运用系统思维进
行监督办案的意识和能力。”日
前，结束了集中调训回到基层院
的多名检察官深有感触地说。

2020 年 11 月 起 ，第 六 检 察
部从全省九地市抽选 11 名业务
骨干进行集中调训。此次调训
结合民法典的规定，以实战案件
为教材，围绕民法典实施前后的
不同规定组织参训人员开展学
习讨论。与此同时，参训人员还
参与办理了一批案件，办案能力
得到了提升。

做强民事检察，关键要有一
支本领高强的队伍。以增强过
硬的业务能力、全面提升民事检
察 队 伍 综 合 素 质 为 目 标 ，近 年
来，第六检察部多措并举、持续
发力——

突出政治建设，以党建带队
建 促 业 务 ，严 格 落 实“ 三 个 规
定”，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深
化“ 两 书 ”（部 门 主 要 职 责 说 明
书、个人岗位说明书）运用，在全
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深化

“两书”制度落实，建立“分片挂
钩+分类指导+挂牌督办”的工
作机制，推进一体化建设，加强
对基层民事检察品牌的创建和
机制创新工作的指导，有效完善
多元化监督格局。

加 强 岗 位 练 兵 和 专 题 培
训。以全面学习、实施、宣传
民法典为契机，组织民法典专
题培训和全省民事检察业务竞
赛 ， 与 省 高 级 法 院 联 合 举 办

“ 民 法 典 ” 及 “ 执 行 理 论 与 实
务”等专题的同堂培训，以凝
聚共识，共护司法公正。

组 建 全 省 民 事 检 察 人 才
库。成立核心办案团队，对疑难
复杂案件实行分类指导，促进民
事检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探
索建立法检人员长效交流机制，
推动福州、泉州建立法检两院民
行检察、审判人员互派机制。

巩固和深化检校合作，与厦
门大学共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研究基地；加强理论研究，
完成最高检检察应用理论研究
重点课题《检察机关对民事虚假
诉讼监督机制的完善》，参与编
写《全 国 检 察 机 关 十 大 业 务 教
材·民事检察业务》。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近年
来，第六检察部集体和个人赢得
了多项荣誉：2021 年获评“全国
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2022
年荣膺“福建省五一先锋号”称
号；团队多名成员被评为“全国
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人才”“全国
民事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全国
检察业务标兵”“全省先进工作
者 ”“ 福 建 省 法 学 法 律 专 家 人
才”。

“民”字当头 温暖民心
——记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福建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赵洪友 贾海娜

“三年多了，法院经过四 （裁） 判，我终于也和儿子一样拿到
了‘两险’的赔偿。检察院的依法监督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与
温暖。”近日，拿到了全额交通事故赔偿金的衡某，特意来到河南
省西平县检察院，向办案检察官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案不同判

2019 年 7 月 15 日晚，衡某和儿子徐某在西平县盆尧镇的一个
十字路口，被衡某伟驾驶的一辆轿车撞伤。经县交警大队认定，这
起交通事故中衡某伟负全责，衡某、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徐
某因伤势较轻，先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得到了各项赔偿。

2020 年 8 月 19 日，衡某将肇事司机衡某伟及其投保的某财险
东莞市分公司起诉至西平县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医疗费、医
疗 器 具 费 、 误 工 费 、 护 理 费 等 共 计 5.8 万 余 元 。 2020 年 11 月 17
日，西平县法院经审理，核定该事故给衡某造成的损失共计 5.8 万
余元，一审判决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除先前已垫付的 9000 元外，
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衡某 2.9万余元。

一审判决生效后，衡某不服，认为自己的剩余损失未获得肇事
车所投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下称“三者险”） 限额内的赔付，于是
向西平县法院申请再审。法院以没有新证据为由，裁定驳回衡某的
再审申请。衡某重新起诉，被法院认定重复起诉被驳回。

“同一车肇事，共同受伤，儿子诉求赔偿时，在交强险赔付之
外，还得到了三者险的赔付，到我这儿为啥就不行了？”衡某百思
不得其解。

检察官解谜团

“我已向法院起诉 3 次了，问题都没解决，请检察院帮帮我……”
2022 年 1 月 22 日，衡某向西平县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该案后，
办案检察官通过了解衡某住院治疗花费及伤残等级情况、核查其各
项损失后，认为法院对其损失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

为解开衡某所说的“同案不同判”谜团，检察官多次向办理衡
某及其子徐某案件的相关人员询问情况，在调阅衡某案、徐某案的
全部卷宗后，检察官对两起案件察微析疑、仔细甄别，终于找到了
问题的症结——

在徐某诉求交通事故赔偿案的一审、二审中，徐某均将肇事车
司机、交强险保单上落章的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及三者险保单上落
章的某财险广东省分公司列为被告。庭审时，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称自己是某财险广东省分公司的下属公司，是肇事车的承保人，有
独立诉讼主体资格，是案件的适格被告，法院在审理中亦认定了某
财险东莞市分公司对徐某的损失进行三者险补充赔偿。

而在衡某诉求交通事故赔偿案的一审中，衡某并未将所提供的
三者险保单上落章的某财险广东省分公司列为被告，某财险东莞市
分公司诉讼代理人亦不认可自己所代理的公司应承担三者险的赔偿
责任。衡某的漏告和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代理人的不认可，是衡某
未获得三者险补充赔偿的重要因素。

同案获同判

肇事车到底是在哪里投保了三者险？检察官经深入调查得知，
一审后，衡某将某财险广东省分公司添加为被告重新起诉，不久法
院便收到了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称自己才是案件适格被告的申请书
及盖有该公司印章的肇事车所投交强险、100 万元三者险的保险单
据。办案检察官经比对发现，该 100 万元三者险的保单号与衡某在
一审时提供的落章为某财险广东省分公司三者险的保单号一致。

另外，检察官还查询到，当初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后，驻马店市中级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作出的终审判决认定，
肇事车在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100 万元三者险且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六） 已为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基于以上查明的事实和最高法的相关规定，办案检察官认为，
法院在审理衡某一案中，未认定肇事车在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投保
有 100 万元三者险，属认定事实错误，虽认定衡某因事故造成各项
损失共计 5.8 万余元，但仅判决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
内承担 3.8 万余元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的损失未作处理，属裁
判结果错误。2022 年 5 月 11 日，西平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

日前，西平县法院经再审，撤销了原一审判决中的错误部分，
判决某财险东莞市分公司赔偿衡某各项损失 4.9万余元。

“实践中因‘智能化’向法官分配案件的局限和基层法院‘案
多人少’，‘同 （类） 案’由不同法官承办和法官不能及时检索同

（类） 案件判决，亦是产生‘同案不同判’或‘类案不同判’现象
的原因，正因如此，尤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必要。”办案检察官
深有感触地说。

母子同时被车撞伤，
为啥赔偿不一样？

以民为本，办好民事
检察监督案，增进民生福
祉，让人民群众有更实的
司法获得感，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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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尚：申 请 执 行 人 深 圳 市 优 管 家 咨 询 服 务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东都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民 生 东 都 深 圳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曾 德 志 、
曾维尚、郑义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国际仲裁
院作出的（2020）深国仲裁 4661 号仲裁裁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申 请 执 行 人 向 本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被执行人曾维尚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
爱联村东都花园二期 2 栋 2802、2803 房产【权属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8458 号 、粤

（2020）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21886 号】，本 院 依 法
受理。因你（单位）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
依 法 向 你（单 位）公 告 送 达 下 列 执 行 法 律 文 书 ，主
要内容为：一、（2022）粤 0307 执恢 658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并 承 担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申 请 执 行 费 及 其 他 相 关 费 用 等 。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2022）粤
0307 执恢 658 号报告财产令。限你（单位）在本令
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
执 行 通 知 之 日 前 一 年 的 财 产 情 况 。 执 行 中 ，如 果
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 10 日
内向本院补充报告。三、（2022）粤 0307 执恢 658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 裁 定 查 封 、冻 结 或 划 拨 被 执 行 人 深
圳 市 东 都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民 生 东 都 深 圳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曾 德 志 、曾 维 尚 、郑 义 芳 名 下 价
值 8117815.6 元（ 人 民 币 ，下 同 ）的 财 产（ 以
8117815.6 元 及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申 请 执
行 费 、执 行 中 实 际 支 出 的 费 用 等 为 限）。 四 、

（2022）粤 0307 执 恢 658 号 查 封 通 知 书 。 本 院 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 查 封 了 你（单 位）名 下 位 于 深 圳
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东都花园二期 2 栋 2802 房
产【 权 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8458 号】；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 查 封 了 你（单 位）
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东都花园二
期 2 栋 2803 房产【权属证号：粤（2020）深圳市不动
产权第 0221886 号】。限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五、（2022）
粤 0307 执 恢 658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 。 裁 定 拍 卖 、
变卖被执行人曾维尚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
镇爱联村东都花园二期 2 栋 2802、2803 房产【权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8458 号 、粤

（2020）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21886 号】以 清 偿 债
务。六、（2022）粤 0307 执恢 658 号确定财产处置参

考 价 通 知 书 。 本 院 经 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 在 鹰 眼
执 行 综 合 应 用 平 台 查 询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龙 岗 镇 爱
联 村 东 都 花 园 二 期 2 栋 2802 房 产【权 属 证 号 ：粤

（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18458 号】的最后一次
评 估 价 为 3599708.15 元 。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查 询 价 格
的 80% 即 2879766.52 元 作 为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的 起 拍
价 。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龙 岗 镇 爱 联 村 东 都 花 园 二 期 2
栋 2803 房产【权属证号：粤（2020）深圳市不动产权
第 0221886 号】的 最 后 一 次 评 估 价 为 2723188.41
元 。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查 询 价 格 的 80% 即 2178550.73
元作为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
法网络拍卖。七、（2022）粤 0307 执恢 658 号网拍告
知书。上述财产将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广东省深圳
市 龙 岗 区 人 民 法 院 网 络 平 台（网 址 ：http：//sifa.jd.
com/2582）进 行 公 开 拍 卖 。 关 于 上 述 拍 卖 标 的 物
的拍卖时间、拍卖规则、底价、成交情况、调价情况
等信息，你（单位）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了解，本院
不再另行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李刚：本 院 受 理（2022）川 1725 民 初 3093 号 原

告 邓 迎 春 与 被 告 李 刚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案 的 民 事
判决书，判决：限被告李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邓迎春货款 539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以 53900 元为基数，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梁武滨、唐丹斌、李海玲、徐玉彩、方笑珠：本
院受理达州兴源工程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执 行 湖 南 绣 天 下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梁 武 滨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达 州 兴 源 工 程 机 械 租 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申 请 追 加 唐 丹 斌 、李 海 玲 、徐 玉 彩 、方 笑 珠 作
为 被 执 行 人 ，本 院 经 过 听 证 后 ，裁 定 如 下 ：追 加 被
申 请 人 唐 丹 斌 、李 海 玲 、徐 玉 彩 、方 笑 珠 为（2020）
川 1725 执 1167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特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川 1725 执异 32 号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
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 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

梁大猛、梁大勇：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黔 2725 民初 231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中坪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梁大猛：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725 民初 231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中坪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刘枫：本院受理杨万才诉刘枫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725 民初 249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中坪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邹启明：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省 凯 润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黔 2725 民 初 26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中坪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立兵：本院受理香河海燕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4246 号民事判决书及催缴诉
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代言朝、张玉景：本院受理邹多强诉你们债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皖 0422 民初 4962 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
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寿春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张玉格：本院受理丁继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0422 民初
4967 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寿春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淮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贵州加山农旅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新迈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王 体 文 与 贵 州 加 山 农 旅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第 三 人 贵 州 新 迈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瓮安弟兄装饰经营部、吴强：本院受理瓮安县
宏 远 门 业 经 营 部 与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须 知 等 应 诉 材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 10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丁勇：本 院 受 理 谭 仕 奎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须 知 等 应 诉 材 料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简学富：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 9 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文正书：本 院 受 理 郑 伯 英 与 你 确 认 合 同 有 效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须 知 等 应 诉 材 料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田维军：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余 庆 县 大 众 汽 车 租 赁
服 务 部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2022）黔 0329 民初 210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由田维军在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
给 余 庆 县 大 众 汽 车 租 赁 服 务 部 车 辆 租 赁 费 3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权太松、朴春玉：本院受理原告丹东市房地产
置业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1）辽 0603 民 初

60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一 份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丹 东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岳海蛟：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分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 0603 民初 282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经 本 院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黄元平：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富 源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社十八连山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云 0325 民 初
22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曲
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贾飞全、刘林红：本院受理原告富源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墨红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云
0325 民初 36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曲 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河北博隽通土方工程有限公司、石家庄建芳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付 应 辉 、张 本 玉 、储
怀 珍 与 你 们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 初
67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左同胜：本 院 受 理 曾 祥 国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初 70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王军：本 院 受 理 霍 邱 县 万 良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 初 68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唐洪林：本 院 受 理 管 其 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487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义丰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宋锦安：本院受理翁英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903 民初 4938 号民
事判决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 院 义 丰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姜基文：本 院 受 理 王 志 洋 诉 你 装 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501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义丰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唐洪林：本 院 受 理 陈 宏 涛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48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义丰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周红全：本 院 受 理 刘 晓 琴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501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义丰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杭州掌途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香 河 播 爱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初 4992 号民事判决书、催缴诉讼费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安平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吴艳红（监护人：周慧宁）：本 院 执 行 朱 敬 超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1024 执 346 号 执 行 通 知 书 、报 告 财 产
令 、财 产 申 报 表 、执 行 诚 信 联 动 风 险 告 知 书 、督 促
履 行 告 知 书 、限 制 消 费 令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被 执 行 人 权 利 和 义 务 告 知 书 、执 行 裁 定
书 、执 行 工 作 联 系 卡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限 你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3 日 内 到 本 院 履 行

（2020）冀 1024 民 初 345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确 定 的 法
律 义 务 ，逾 期 视 为 你 放 弃 相 关 权 利 并 承 担 相 应 法
律 后 果 ，本 院 将 依 法 启 动 对 查 封 财 产 的 议 价 、询
价、评估、拍卖、变卖等处置程序 。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杜迎春：本 院 受 理 马 进 才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豫 1602 民 初
8967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陈海龙：本 院 受 理 张 鹏 举 与 你 承 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3
民初 38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陈海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张鹏举工程款
114000 元 ；案 件 受 理 费 2580 元 由 陈 海 龙 负 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张景辉、皮双艳：本院受理王玲与你们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1023 民初 231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被告张景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偿还原
告 王 玲 借 款 本 金 93000 元 并 支 付 违 约 金 ；二、被 告
张景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王玲
保险费 300 元；三、驳回原告王玲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 受 理 费 2300 元 ，诉 讼 保 全 费 1020 元 ，由 张 景 辉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李博涛（身份证号 210922198501140611）：本
院 受 理 周 欣 慧 与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922 民 初 19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